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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於 2006年於 4月 10日舉行的會議 

提交有關 

檢討公共福利金計劃下的傷殘津貼意見書  

 

本會為一非牟利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理的權

益和福利；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本會對嚴重弱智

人士的權益和福利甚表關注，現就以上議題有以下表述：  

 

(I) 多領高額傷殘津貼事件  

社會福利署 (下簡稱社署 ) 公布過去四年每年有二百多宗涉

及入住院舍包括學校宿舍的傷殘津貼受助者多領高額傷殘津

貼，當中有涉及十數萬元的個案。傷殘津貼受助者一般每三

年覆檢一次，家長在如實填報子女的狀況及居所後仍獲發高

額傷殘津貼，事件反影社署行政失誤，但署方堅持追討有關

款項，而追討款項將對受影響家庭造成極大經濟負擔及情緒

困擾。部份家長因不勝其煩及害怕惹上官非唯有息事寧人，

全數退還款項，部份家長在未弄清事事件件真真相相及及責責任任問問題題前前暫暫

不還款。  

 

  

社社署署應應盡盡快快釐釐清清事事件件責責任任誰誰屬屬並並訂訂立立雙雙方方可可接接納納的的解解決決方方案案，，   

積積極極檢檢討討現現行行申申報報機機制制並並作作出出改改善善               

以以防防止止同同類類事事件件再再次次發發生生   
 

 

 
(II) 入院超過 30天，病人要支付住院費，但高額傷殘津貼卻被扣

一半  

1. 設立傷殘津貼的意義  

傷殘津貼包括普通傷殘津貼和高額傷殘津貼在一九七三年開

始推行，是一項無須供款及進行入息審查的福利金計劃。設

立津貼的目的，是為嚴重傷殘的香港居民提供津貼，以應付

傷殘所引致的特別需要。傷殘津貼所給予的經濟援助與受助

人的額外開支並無直接關係，一般而言，津貼是寥勝於無，

在很多情況下也是不敷應用。傷殘津貼的設立是反影政府決

策者的良知及勇於承擔社會義務。  

立法會 CB(2)1640/05-06(05)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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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重福利  

社署以「雙重福利」為由，當高額傷津受助人入住政府醫院

超過 30天，住院期間高額傷殘津貼將被扣減一半，受助人或

照顧者出院後需親身到社署申報退還款項。香港政府為不同

類別人士設定基本保障，包括學童九年免費教育、長者的高

齡津貼及嚴重傷殘人士的傷殘津貼，同時地每一個香港居民

不分富貧也可享有公營醫療服務，傷殘津貼和醫療服務是不

同的保障，不可混為一體，何來社署所指的「雙重福利」。  

 

3. 照顧者的支援  

社署嚴重忽略嚴重弱智人士的需要及父母子女間的親情，嚴

重弱智人士心智不成熟，對陌生環境感恐懼，情緒不穩定，

極度依賴家人的照顧，住院期間家人的關懷更為重要，家長

縱然疲於奔命，也衣不解帶在院照顧子女，一則既要承受子

女疾病帶來的憂慮，還要退還傷殘津貼，也要支付特如其來

的醫藥費，現階段每月三仟元 (每天一百元，每月 30天 )，醫

管局建議大幅增加住院費 (其中漸進式建議頭三天五百元 ,次

七天三百元，接著每天一百元 )，未來一個月 30天住院費最少

合共五仟六百元。受助人家庭可說是百上加斤，背負沉重經

濟及精神壓力。  
 

  

建建議議取取消消因因入入院院高高額額傷傷殘殘津津貼貼扣扣减减制制度度   

 

 

(III) 社會福利署呈交立法會編號  CB(2)1640/05-06(03) 文件：  

社署在文件指出本港成立了多項資助計劃提供經濟援助，另

外還有一系列的服務以滿足殘疾人士的特定需要包括住宿服

務及以社區為本的康復服務。但以下各種服務仍有不足之處： 

 

1. 慈善基金 (第 7項 ) 

政府經常强調殘疾人士有購買醫療或復康用具等特別需要。

就此，有多個慈善基金可為有經濟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以

應付急時之需。當中仁濟永強全癱病人基金於 2004年 9月成

立，是專為非綜援的四肢癱瘓病人而設的，基金成立至今，

獲批准的申請共 32宗。余兆麒基金自 2003 年始援助嚴重殘疾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沙田中央郵箱 951號              電話：2646 3840 
 
 

頁 3 

肌肉萎縮症患者購買醫療儀器及消消耗品。截至 2005 年 9 

月，共有 11 個非綜援嚴重殘疾人士受惠。何金容基金截至

2006年 1月，共有 5個非綜援殘疾人士個案受惠。三個基金成

立以來只批核不超過 50個申請，反影審批嚴格，非特定殘疾

類別人士及非綜援家庭往往因類別不符合或有收入而被拒之

於門外。最後撒瑪利亞基金資助不包括在公立醫院或診療所

的住院費或門診收費之內的醫療費用。四個基金只資助添置

復康用具，住院費是家長自行承擔，將來大幅增加的住院費

勢必令家長的負擔加重。反觀綜援家庭之嚴重弱智子女卻可

獲豁免醫療費用而能購置各樣復康用具及消耗品。  

 

2. 康復服務 (第 9項 ) 

甲、  住宿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殘人士護理院嚴重不足。  

 

乙、  就業  

嚴重弱智人士不能受惠各項就業服務。  

 

丙、  交通  

- 復康巴士只適用於使用輪椅或輔助步行工具人士 

- 體弱多病及步履維艱或欠穩的非肢體傷殘人士不
能使用復康巴士服務，此類人士及行為情緒問題

人士難於使用公共交通，迫於無奈地乘搭的士，

家庭承擔不菲的交通費  

- 部份成人服務中心跨區交通配套不足  

- 電召復康巴士服務供應不足  

 

丁、  社區支援  

- 各區日間嚴重殘疾人士護理院名額太少  

- 部份區域如沙田區日間展能中心名額不足  

- 日間暫托服務的收費全日連午膳收費 $55，學童於聖

誕長假需使用 14天日間暫托服務，則需繳費 $770 

- 部份機構於週未及公眾假期不提供日間暫托服務  

- 部份暫托及暫宿中心曾有拒收有情緒問題、挑戰性行
為、高度醫療護理等人士的申請  

 

3. 入住政府或受資助院舍接受住院照顧的受助人 (第 11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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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特殊學校寄宿的受助人  

不少學校只提供每星期四或五天寄宿，該類寄宿學生實

際每月約有 17至 21天在校寄宿， 9至 13天在家中生活，

加上一年約有 90 天之長假期，實際上一年有接近約 145

至 170天留在家中生活。  

 

乙、  入住院舍或政府醫院的受助人  

社署不但沒有回應上文第 (II)項的素求，反轉移視線，

指出有另類意見表示向獲院舍照顧的受助人發放傷殘

津貼是雙重福利或援助過高，未知意見何來及理據何

在？本會提出嚴重抗議，提出意見者可了解殘疾人士的

特定需要，除卻全面的照顧外還包括不同日常消耗品及

復康用具等（附本會於本年 2 月 13 日立法會福利事務

委 員 會 非 綜 緩 人 士 福 利 事 宜 之 意 見 書 編 號

CB(2)1029/05-06(06)）。  

 

  

傷傷殘殘津津貼貼是是政政府府的的社社會會責責任任，，   

非非綜綜援援傷傷殘殘人人士士唯唯一一的的保保障障，，   

絕絕不不能能被被剝剝削削   
冀冀望望社社署署繼繼續續努努力力，，謀謀求求改改善善空空間間   

協協助助家家長長為為殘殘疾疾人人士士謀謀福福址址，，創創造造更更美美好好明明天天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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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呈交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 

非綜緩人士福利事宜意見書  

 

本會為一非牟利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理

的權益和福利；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本會對嚴重

弱智人士的權益和福利甚表關注，嚴重弱智人士雖可領取傷殘津

貼，但對於入息不穩定或低收入非綜緩家庭，津貼是寥勝於無，在

很多情況下也是入不敷支，究其原因，嚴重弱智人士大部份患了多

項殘障，日常生活需特別照顧，以下各項支出龐大：  

 

1. 交通  

本會曾於 2003 年 12 月進行了一項家長意見調查，調查報告

顯示近 8 成受訪嚴重弱智學生有多重殘疾障礙及不良於行，

鑑於本港仍未全面建設為交通無障礙城市，嚴重弱智人士外

出時唯有使用的士或計程復康巴士，部份家長因子女行為情

緒問題在使用公共交通時對途人及照顧者造成很大滋擾，迫

於無奈地乘搭的士，家庭要承擔不菲的交通費。  

 

2. 醫療  

2.1 公營醫療  

!  嚴重弱智人士因多項身體功能缺損 , 包括患癲癇症、四肢

痙攣、吞哽因難，失語，視障及聽障等需定時接受專科治

療，每次均要支付專科治療費 (每次 60 元 )及藥費 (每種藥

物 10 元 )。  

 

!  嚴重弱智人士因身體虛弱，容易染病，固經常進出醫院，

住院時間可長達數月，病情嚴重須使用呼吸機人士留院甚

至超逾一年，每月住院費用也需 3000 元 (以 30 天為一月，

每天 100 元 )。  

 

 

2.2 私營醫療  

眾所週知，公營醫療所能提供的服務有限，成人展能中心及

日間護理院更沒有固定治療師編制，家長為了提昇及改善弱

智子女的身體素質，皆盡能力安排子女接受私營治療，包括

中醫、針灸、物理及言語治療等，私營醫療收費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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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復康用具  

嚴重弱智人士日常生活普遍需以醫療設備輔助，包括輪椅、

手推車、抽痰機、家用呼吸機、座廁、脚托、腰封、助聽器、

眼鏡、壓力襪等，部份復康用具檟格昂貴，由數仟至萬元不

等。  

 
2.4 藥物  

嚴重弱智人士雖多為長期病患者，一般家庭也可負擔公營藥

費，但部份人士須自購《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對家庭財

政構成沈重負擔。  

 

3. 日用品  

3.1 尿片  

嚴重弱智人士普遍自理能力低，日常也要使用尿片，單是這

方面也花費 600 元 (每片 4 元，每天 5 片，每月 30 天 )。  

 

3.2 插喉餵食人士  

!  插喉餵食人士日常食物主要是營養奶 (每罐 10 元，每天 4

罐 )，餵食另需胃喉 (每月約 80 元 )、奶壺 (每個約 80 元，

每星期一個 )、奶壺接駁喉 (每個 12 元，應每天更換 )、啫

哩膏等，每月總需約 2000 元。  

 

!  插喉餵食人士如要在家中插喉或換喉可聘請社康姑娘代

勞，每次約收費 100 元，部份家長因經濟問題，唯有充當

護士，自行為子女插喉，但此舉存在一定危險。  

 

3.3 吞哽因難人士  

吞哽因難人士飲用流質食物時必須添加凝固劑。 (每罐約 55

元 ) 

 

4. 住宿  

4.1 學校宿舍  

嚴重弱智學生留校住宿只可領取低額傷津，宿費為 440 元，

另每月車費數百元及每年宿舍冷氣費數百至仟元。  

 

4.2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嚴重殘疾護理院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殘疾護理院月費 1600 至 1800 元。

日間展能中心提供免費服務與非留宿人士，家長仍需支付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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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及按個別需要支付交通費，而日間護理中心則每月收費 988

元（包括午膳）或每日 55 元（包括午膳） (按個別需要收取

交通費及雜費），相對令家長經濟負荷重。  

 

4.3 暫托及暫宿  

家長長時期照顧弱兒，身心皆疲，如身染疾病或家中有特發

事件，只可安排子女接受日間暫托或暫宿服務。假期日間暫

托服務 (每小時 5 元 )全日連午膳收費 55 元，暫宿服務社署建

議收費 60 元。   

 

4.4 私營宿舍  

入住私營宿舍的殘疾學童多為輕度及中度兒童，現更有趨勢

伸延至嚴重弱智學童，原因是教統局施行學齡學童宿位緊縮

政策，某些家庭因環境、父母精神體力、家庭成員磨擦等不

同的問題沒法照顧其弱智子女，家長在毫無選擇及惶恐無助

下，唯有安排學童過渡性入住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私營院舍

收費數仟元，所提供服務質素差劣。  

 

家長絕對願意負起養育子女的責任，亦感謝政府發放的津

貼，部份家庭雖然生活艱苦也不申請綜緩，目的是自力更新，他們

寧可節衣縮食、借貸度日，也盡力照顧弱兒，奈何支出實非能力所

能承擔，本會希望政府能體恤家長所受的壓力，給與支援，現本會

提出以下意見：  

 

- 促請巴士公司增設低地台及增加途經各區醫院路線  

- 推廣外展醫療服務致全港特殊學校、成人服務中心及護理院舍  

- 增設成人服務中心及日間護理院之固定治療師編制  

- 放寬醫療援助申請條件及簡化程序  

- 提供外購藥物資助  

- 減低社康姑娘收費  

- 減低日間護理中心收費，參照日間展能中心收費  

- 減低假期日間暫托服務的收費，讓有需要人士可使用此服務  

- 放寬嚴重弱智學童寄宿條件  

- 增加嚴重弱智人士宿位名額  

- 關注照顧者的精神壓力並給與適當抒緩，例如家長講座、社工
跟進等  

 


